
大余县民政局公开招聘雇员公告

根据工作需要，现面向社会公开诚聘编制外工作人员 1

名，具体要求如下：

一、应聘条件

1.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热爱民政事业，具有良好的

品行，恪守职业道德；

2.男性，身心健康，年龄 30 周岁以下（1994 年 11 月 1

日以后出生）；

3.大专以上学历，熟练电脑办公基本操作；

4.受过刑事处罚的人员不得报名。

二、工作职责

1.巡查县辖区内“三沿六区”是否存在新增坟墓（含活

人墓）；

2.协助乡镇做好殡葬改革属地管理工作；

3.做好民政局安排的其它工作。

三、工作待遇

1.所聘人员为编制外聘用人员，实行合同制管理；

2.聘用人员工资待遇为 2400 元/月（含“五险一金”个

人应缴纳部分），与民政局工作人员同上行政班，享受法定

节假日、双休日休息待遇和工会福利待遇。

四、招聘办法及程序




